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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的决策

部署，加强我省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技术应用，提高处理设施运行稳定性，补齐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短板，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立足浙江实践，并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本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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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效果和处理设施运

行稳定性，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新建和改造项目的预处理设计、施工、

验收和运维。

1.0.3 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技术应用除应按本导则执行外，尚应符合国家及浙江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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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

通过隔油、拦渣、沉砂和调节等技术，减少农村生活污水中的漂浮物、悬浮物和沉

积物等杂质，减轻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运行负担。

2.0.2 预处理设施设备

指农村生活污水中厨房清扫井、隔油池、毛发聚集器、多功能检查井、过滤池和调

节池等具有预处理功能的设施设备。

2.0.3 过滤池

具有拦渣、沉砂或隔油等功能的池体，通常设置于调节池前，池内安装格栅等过滤

和拦截设备。结构形式有构筑物和预制成品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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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预处理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维应遵循因地制宜原

则。

3.0.2 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设施设备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农户厨房出水接入接户井前应设置厨房清扫井。

2 农家乐、民宿、餐饮等含油废水接入接户井前应设置隔油池。

3 美容美发、洗浴等洗涤废水接入接户井前应设置毛发聚集器。

4 公共管道的合适位置宜设置多功能检查井。

5 主体处理设施前应设置调节池。

6 集中处理终端的调节池前应设置过滤池。

7 户用处理设备前应设置多功能检查井。

3.0.3 具有隔油、拦渣、沉砂功能的预处理设施设备宜采用成品，禁止使用无产品标准、

无法定检测报告、无产品合格证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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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系统设计前应全面调查，综合考虑区域规划、农户生产生活

习惯、人口流动情况、产业发展、地形地貌、施工条件和运维水平等因素。

4.1.2 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系统可按图4.1.2的要求设计。

图4.1.2 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系统示意图

4.1.3 厨房清扫井、隔油池、接户井和调节池等预处理设施的设计应符合《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技术规程》DB33/T1199 的有关规定。厨房清扫井示意图详见附

录A。

4.1.4 深度超过1.2m的检查（修）口应设置防坠装置。

4.1.5 预处理设施设备位于车行道下时，应采取加固措施，井盖应采用承重型井盖并具

有防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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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预处理设施设备应采用防腐、防锈、耐久的材质。

4.2 多功能检查井

4.2.1 多功能检查井应符合下列规定，结构和功能示意图详见附录B。

1 多功能检查井的内径或短边内宽不应小于700mm。

2 多功能检查井应为落地式，沉泥槽深度宜为0.3m~0.5m。

3 成品多功能检查井的井座与井筒连接的承口内径d不小于695mm，承口深度L不

小于150mm。

4 成品多功能检查井井座与管道连接的承口尺寸应符合表4.2.1的规定。

5 多功能检查井内宜设置便于清理和维护的提篮格栅，提篮格栅的栅距宜为

16mm~25mm。

表4.2.1 多功能检查井尺寸选型

管道公称直径（mm） 最小承口内径d1（mm） 最小承口深度L1（mm）

225 258 90

300 350 110

400 460 125

500 570 150

4.2.2 多功能检查井设置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干管与重要支管的交汇点。

2 单个多功能检查井可服务30户左右农户污水。

3 单个多功能检查井可服务5户左右农家乐、民宿、餐饮等污水。

4 户用处理设备前的第一个检查井。

5多功能检查井的设置间隔不宜小于100米且最大间距不宜大于300米。

4.3 过滤池

4.3.1 过滤池应符合下列规定，结构和功能示意图详见附录C。

1 过滤池宜与调节池合建；当管网埋深过大时，宜在管网合适位置与提升泵站合建。

2 过滤池宽度不宜小于700mm，检修口尺寸不得小于600mm×700mm，并设置检修

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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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筋混凝土现浇过滤池宜按先拦渣，后沉砂，再隔油的顺序设计，过滤池进水管

埋深应按管道末端埋深确定。

4 过滤池内宜按迎水流方向设置粗、细2道格栅，粗格栅间距宜为16mm~25mm，

细格栅间距宜为1.5mm~10mm，格栅倾角宜为60°；格栅应采用SUS304不锈钢等耐腐

蚀材质制作；宜设置便于更换的成品格栅。

5 用于设计规模200t/d及以上污水处理终端的过滤池应设置机械格栅。

4.3.2 过滤池的设置应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内的污水水质和水量情况综

合分析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日处理规模大于（含）20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应设置过滤池；日处理能力

小于20吨的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过滤池。

2 当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内有农家乐和民宿集中区域、农房集中出租、

季节性农产品加工等有较多漂浮物、悬浮物和沉积物时，宜采用有电动提篮格栅的过滤

池。

4.3.3 成品过滤池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成品过滤池的进水管埋深应根据污水管道末端埋深确定。

2 当管网末端埋深超过1.6m时，宜采用有电动提篮格栅和提升泵的过滤池。

3 成品过滤池可按表4.3.3的要求选型。

表4.3.3 成品过滤池选型表

处理规模（m3/d）
处理能力范围

（m3/d）
池体长度最大限

值（mm）

池体宽度最大限

值（mm）

池体高度最大限

值（mm）

10 5~12 (含) 1500 1000 3000

20 12~24 (含) 2000 1000 3000

40 40~48 (含) 2500 2400 3000

60 48~72 (含) 2500 2400 3000

80 72~96 (含) 3000 2400 3000

100 96~120 (含) 4000 2400 3000

200 120~240 (含) 3000 24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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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 工

5.0.1 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前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和运维等相关单位进行农村生活污水

预处理系统设计交底和图纸审查。

5.0.2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图施工，所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

定。

5.0.3 预处理设施设备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基础应按设计要求预留位置准确的螺栓孔或预埋地脚螺栓，平面尺寸、基础

标高和平整度、进出水管位置和标高满足安装要求。

2 过滤池吊装前应仔细对照进出水管道标识，就位后对预留管线接口进行临时封堵。

3 安装过程中应防止池体上浮或移位，宜采取有效的降水措施。

4 安装过程中应对周边管线、构筑物、围墙、道路和绿化等采取保护措施。

5 过滤池回填前应检查外观，并对临近管道和电气连接件采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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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 收

6.0.1 厨房清扫井、多功能检查井、隔油池、毛发聚集器等验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给

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的有关规定执行。

6.0.2 过滤池、调节池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水处理构筑物项目验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的有关规定执行。

6.0.3 预处理设施设备在验收前应进行闭水试验。

6.0.4 预处理系统应开展不少于72h的通水试运行，试运行期结束后应按照本导则中附

件D的规定填写预处理设施设备试运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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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 维

7.0.1 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系统应与其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统一运行、维护和管理。

7.0.2 竣工验收合格后，预处理设施设备应按管理要求，同步移交运维。

7.0.3 农户应定期清掏厨房清扫井、隔油池、毛发聚集器。

7.0.4 运维单位应负责清掏和养护多功能检查井、过滤池、调节池，提高处理设施运行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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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导则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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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技术规程》DB33/T1199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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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厨房清扫井示意图

1——进水管；2——提篮格栅；3——复合井盖；4——隔油板；

5——出水管；6——过水孔

图A.1 厨房清扫井结构示意图

图A.2 成品厨房清扫井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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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多功能检查井示意图

1——进水管；2——提篮格栅；3——出水管

图B.1 圆形多功能检查井结构示意图

图B.2 圆形多功能检查井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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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过滤池示意图

1——进水管；2——拦渣区； 3——隔油板；4——出水管

图C.1 过滤池示意图

1——进水管；2——拦渣区； 3——沉砂区；4——隔油区；5——出水管

图C.2 有电动提篮格栅和提升泵的过滤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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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预处理设施设备试运行情况表

工程名称： 年 月 日

设备名称 编号及位置 型号与台数

施工单位 负责人 施工时间

建设单位 负责人 试运行日期

序号 运行情况记录 结论意见

1

2

3

4

5

6

7

8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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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户用处理设备前的第一个检查井。
	5多功能检查井的设置间隔不宜小于100米且最大间距不宜大于300米。


	4.3 过滤池
	4.3.1 过滤池应符合下列规定，结构和功能示意图详见附录C。
	1过滤池宜与调节池合建；当管网埋深过大时，宜在管网合适位置与提升泵站合建。
	2过滤池宽度不宜小于700mm，检修口尺寸不得小于600mm×700mm，并设置检修盖板。
	3钢筋混凝土现浇过滤池宜按先拦渣，后沉砂，再隔油的顺序设计，过滤池进水管埋深应按管道末端埋深确定。
	4过滤池内宜按迎水流方向设置粗、细2道格栅，粗格栅间距宜为16mm~25mm，细格栅间距宜为1.5mm
	5用于设计规模200t/d及以上污水处理终端的过滤池应设置机械格栅。

	4.3.2 过滤池的设置应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内的污水水质和水量情况综合分析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日处理规模大于（含）20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应设置过滤池；日处理能力小于20吨的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2当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内有农家乐和民宿集中区域、农房集中出租、季节性农产品加工等有较多漂浮物

	4.3.3 成品过滤池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成品过滤池的进水管埋深应根据污水管道末端埋深确定。
	2当管网末端埋深超过1.6m时，宜采用有电动提篮格栅和提升泵的过滤池。
	3成品过滤池可按表4.3.3的要求选型。



	5 施  工
	5.0.1 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前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和运维等相关单位进行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系统设计交底和图纸审查。
	5.0.2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图施工，所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5.0.3 预处理设施设备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安装基础应按设计要求预留位置准确的螺栓孔或预埋地脚螺栓，平面尺寸、基础标高和平整度、进出水管位置和标
	2过滤池吊装前应仔细对照进出水管道标识，就位后对预留管线接口进行临时封堵。
	3安装过程中应防止池体上浮或移位，宜采取有效的降水措施。
	4安装过程中应对周边管线、构筑物、围墙、道路和绿化等采取保护措施。
	5过滤池回填前应检查外观，并对临近管道和电气连接件采取保护措施。


	6 验  收
	6.0.1 厨房清扫井、多功能检查井、隔油池、毛发聚集器等验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6.0.2 过滤池、调节池等土石方与地基基础、水处理构筑物项目验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
	6.0.3 预处理设施设备在验收前应进行闭水试验。
	6.0.4 预处理系统应开展不少于72h的通水试运行，试运行期结束后应按照本导则中附件D的规定填写预处理设施设备

	7 运  维
	7.0.1 农村生活污水预处理系统应与其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统一运行、维护和管理。
	7.0.2 竣工验收合格后，预处理设施设备应按管理要求，同步移交运维。
	7.0.3 农户应定期清掏厨房清扫井、隔油池、毛发聚集器。
	7.0.4 运维单位应负责清掏和养护多功能检查井、过滤池、调节池，提高处理设施运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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